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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市私立曙光女中 112 學年度第 2 學期重補修規則說明 
113.03.18 於註冊組 

 

◎112-2 重補修開課行事曆 
日期 辦理項目 

113.03.18(星期一) 公告 112-2 重補修開課教師及開課行事曆 

113.03.19(星期二) 

112-2 重補修開課說明會   地點：615 教室 

職科場（智仁勇祥）：上午 07:40～08:10 

普科場（忠孝和平）：中午 12:10～12:40 

113.03.18(一)～113.03.22(五) 
『重補修』線上選課(操作流程見附件一說明) 

※請於期限內選課完畢，逾時視同放棄，下學期再來 

113.03.25(星期一) 統計各科開課人數，製發繳費單 

113.03.25(一)～113.03.29(五) 
重補修繳費(以班級為單位進行) 

※每日上午第四節上課前至出納組繳費，下午不受理 

113.04.12(星期五) 公告各班修課名單 

113.04.15(一)～113.06.15(六) 重補修開課(上課日期請見系統及班級公告) 

113.04.15(一)～113.06.27(四) 教師登錄重補修成績截止日 

113.06.28(星期五)起(暫定) 學生開始線上查詢重補修成績 

壹、重補修資格： 
一、學生於每學期學業成績不及格，未取得學分之科目，得申請重修。 

二、轉入本校之轉學生，未取得學分之科目，得申請補修。 

三、如單科上下學期成績平均後及格，依照學年學分制規定，可以同時取得上下學期之

學分，成績未及格的科目可以不用重修（選擇重修其重修成績將登載於成績單上，

但不調整學業平均成績）。 

四、如單科上下學期成績平均後不及格，須重修不及格之學期科目，以取得學分。 

貳、重補修開班方式及請假規定： 
一、專班授課 

（一）選修人數達 15 人以上，該科以專班授課進行。 

（二）專班授課每 1學分 240 元，無論重修或補修均為 6節課(每 1節授課 50 分鐘)。 

（三）屬於專班授課者，於開課第一天到課時，開課老師發下講義或學習單，並說明上

課方式，實施考試及作業等作為評分依據。 

（四）請準時抵達上課地點，並實施點名，超過 15 分鐘未進教室，視同曠課。 

（五）專班授課因故需請公假、喪假、病假(含重大病假、臨時病假)者，需至教務處填

寫請假單，經相關老師核可後，始完成請假，請假缺課之節數以 2 倍自學節數補

足。 

請同學務必詳細閱讀本說明，了解重補修各項規則，如有不清楚的地方請

主動詢問師⻑或註冊組，避免自身權益受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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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各假別依照本校學習評量辦法補充規定，檢附合格之相關證明，否則視為曠課。 

（七）專班授課病假需於 3日內完成補請，否則視同缺課，不予補足。 

（八）專班授課事後補請公假、喪假缺課節數罰以 3倍自學節數補足。 

（九）專班曠課或請事假視同缺課不予補足，缺課總節數達該科應修節數 1/3 不予採計。 

（十）數學重修，需取得前學期學分才可以重修次一學期之數學（即數學有擋修）。 

二、自學輔導 

（一）選修人數未達 15 人，該科以自學輔導進行。 

（二）自學輔導每 1 學分 240 元。屬重修者每 1 學分要到校修習 3 節課；屬補修者每 1

學分要到校修習 6節課(每 1 節自學 50 分鐘)。 

（三）自學輔導包含『批作業給成績老師』及『點名老師』： 

1. 『批作業給成績老師』負責出給同學作業以及評量、登錄重補修成績。 

2. 『點名老師』負責點名，確認同學是否有確實到課自學。 

（四）自學輔導安排點名老師點名，超過 15 分鐘未進教室，視同曠課。 

（五）同學需於自學時段「開始」前，主動找『批作業給成績老師』領取指定作業，完

成後應「主動」將作業繳交給『批作業給成績老師』評分成績。 

（六）自學輔導因故需請公假、喪假、病假(含重大病假、臨時病假)者，需至教務處填

寫請假單，經相關老師核可後，始完成請假，請假缺課之節數以時段異動處理。 

（七）各假別依照本校學習評量辦法補充規定，檢附合格之相關證明，否則視為曠課。 

（八）自學輔導病假需於 3日內完成補請，否則視同缺課，不予補足。 

（九）自學輔導事後補請公假、喪假缺課節數罰以 3倍自學節數補足。 

（十）自學曠課或請事假視同缺課不予補足，缺課總節數達該科應修節數 1/3 不予採計。 

（十一）數學重修，需取得前學期學分才可以重修次一學期之數學（即數學有擋修）。 

參、請假時段異動： 
一、公、喪、病假以外之假別原則上不受理補節數。 

二、專班授課及自學輔導請假，只能在行事曆上所開課的時間完成補足節數，其餘時段

概不受理。另請依相關規定於期限內完成請假申請，逾時概不受理。 

三、不受理於非重補修時段進行補節數。 

四、請假者至教務處領取『重補修請假單』並取得『批作業給成績老師』及原『點名老

師』同意簽章後，至教務處挑選時段進行重補修，並於異動後的時段請新『點名老

師』簽名，完成後將『重補修請假單』繳回給『批作業給成績老師』確認節數。 

五、未經同意，擅自更換時段異動，視為缺曠課。 

肆、重補修上課規定： 
一、重補修上課等同正式上課，其服儀規定及飲食辦法，依學務處相關規定辦理。 

二、重補修課程皆利用晚上或假日進行，請同學自行評估選擇，利用晚上重補修，夜間

多元學習或培訓課程視為請假，且不會退費。 

三、利用晚自習時間參加重補修者，點名時間為晚上 6 點整，點名未到視同

缺課（請務必於 17:40-18:00 前到指定教室就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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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重補修攸關學業成績及畢業學分，補習或家教均視為事假。 

五、利用晚上時間或週五放學時間進行重補修的同學，有校車需求請自行處理。 

六、假日到校重補修憑重補修證明入校，未拿證明給警衛看，警衛不予進入校門（重補

修通知單及重補修請假單均視為重補修證明）。 

七、進入校門請穿著全套校服，全身或部分著便服者即使有重補修證明仍不可入校重補

修。 

八、假日到校重補修不得外出用餐，但可全班共同協調訂餐。 

九、進入校門後不得擅自離校，且離校後將無法再次進校門。 

伍、學分取得： 
一、學生得於各學期選修在學期間尚未取得之學分。 

二、學生得依照自身情形，量力選擇重補修學分數，唯畢業前須取得應修畢業學分數。 

三、下列三項條件同時滿足者，始可取得該科重補修學分： 

（一）完成繳學分費。 

（二）重補修節數達到。 

（三）重補修成績及格。 

四、未同時完成前三項條件者，仍無法取得該科重補修學分，且不會退費。 

陸、其他事項： 
一、本學期重補修開課已事先協調各科老師開課時段，重補修系統會檢核是否衝堂，如

有科目衝堂請擇一科目修習，於高三畢業前應把握各次重補修開課機會已取得學分

（高三畢業前如仍有科目未取得學分可申請參加畢業後隨班附讀以補學分）。 

二、上課時段： 

（一）每節課授課 50 分鐘，上午至下午節次比照白天上下課鐘聲進行。 

（二）夜間重補修時段比照夜間多元學習，節次 10-12 節即 18:00-20:30。 

（三）請同學留意上課時間，應準時抵達上課教室（超過 15 分鐘未到視同曠課）。 

（四）晚自習重補修者應於 17:40 到教室就定位，18:00 點名未到視同曠課。 

（五）假日時段如點名老師另有律定上課時間，依老師要求可彈性調整。 

三、畢業學分補充提醒： 

（一）未及格科目欲於本學期放棄重補修者，務請慎重考量，避免日後遺憾 

1. 可自善用學生課程手冊，檢核自己的畢業學分數。 

2. 本校學生學習評量補充各科規定畢業學分數 

2-1.普通科（以下 3個條件均需達到）： 
a. 總學分數應修習總學分【180】學分，畢業及格學分數至少為【150】學分。 

b. 部定及校訂必修科目，至少須修習【102】學分且成績及格。 

c. 選修科目至少須修習【40】學分且成績及格。 

2-2.專業群科（以下 4個條件均需達到）： 

a. 總學分數應修習總學分【180】學分，畢業及格學分數至少為【160】學分。 

b. 部定必修科目至少【85%】及格。 

c. 專業及實習科目至少須修習【80】學分以上，其中至少【60】學分及格。 

d. 實習科目至少【45】學分以上及格。 

 
～～～有重補修相關問題請至註冊組詢問，祝大家重補修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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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重補修系統選課操作步驟說明 

步驟 1：進入成績系統，選擇『重修』系統 

 

步驟 2：進入重修系統選擇『重修加退選』

 

步驟 3：進入『重修加退選』後，會顯示截至本學期前的不及格科目，欲選修的科目請按

『加選』 
1. 選課截止後未選的課程視為本學期不修課，不接受補選課。 

2. 系統會檢查衝堂，衝堂課程請擇一修課。 

3. 三下仍有缺少重修學分者，可申請參加畢業後隨班附讀。 

 

步驟 4：確認『重修選課查詢』與繳費。 

1. 確認選課無誤後，由註冊組統一產製

繳費單，並依照期限完成繳費。 

2. 選課結束，繳費前欲更正選課，只能

退選，不能加選，請到註冊組辦理。 

3. 一經繳費後即視為要修課，不得退選

亦不退費。 

4. 逾時未繳費者視同放棄選課，不予補

選及補繳費用。 

 


